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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 2.0- 修法背景
● 110.4.28 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4條之 5、第

  14 條之 4至第 14 條之 6、第 24 條之 5及第 126 條條文，

 自 110.7.1 施行

◎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

解決房屋及土地交易分別課徵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之

缺失，健全不動產市場發展

◎ 配合行政院「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
◎ 因應近期外界反映不動產交易市場有不當炒作問題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1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2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3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4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5



 房地合一 2.0 修正重點之 6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① 110.7.1 起施行

②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③ 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

④ 營利事業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

⑤ 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⑥ 調降推計費用率，並增訂上限金額

⑦ 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計算

⑧ 獨資、合夥組織交易房地，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1

※ 重點一： 110.7.1 起施行
●施行日期： 110 年 7 月 1 日

   個人及營利事業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

   地，於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者，適用房

   地合一稅 2.0

110.6.30 以前出售房地案件，應按修法前規定課稅

，不會受到房地合一稅 2.0 的影響，沒有溯及既往

問題，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1

※ 重點二( 1 )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目的：防杜藉由不同交易型態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

取得日 交易標的 個人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

房屋、土地    ● 

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新增
無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個人交易其持有符合條件之境內外股份

或出資額】

新增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2

※ 重點二( 2 )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 1/3)

交易 105.1.1 以後取得之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修正前       修正後

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依持有期間分離課稅

依 5% 至 40% 累進稅率課稅 適用 45% 至 15% 稅率

持有期間如何計算？       以預售屋買進及賣出權利

移轉之日(簽約日)計算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3

※ 重點二( 3 )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 2/3)

預售屋倘持有至成屋始出售，其持有期間可否併計？
不可併計，預售屋交屋後再出售成屋，應適用成屋交易所得

課稅規定，以核發使用執照日(興建完成即登記予買受人)或

移轉所有權登記日(興建完成登記予建商再過戶予買受人)為

取得日，計算持有期間。

成屋持有期間倘併計預售屋持有期間，因持有期間拉長而使

得短期持有成屋仍可適用較低稅率，形同鼓勵預售屋交屋後

隨即出售，弱化抑制短期炒作之政策目的。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4

※ 重點二( 4 )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 3/3)

釋例： A向建商購買 1 戶預售屋 800萬元，於購

           入 2 個月後以 1,000萬元將該「權利」轉售

           給B(假設此交易未提示其他必要費用)
         

                      個人 A預售屋交易所得稅

依持有期間適用 45% 至 15% 稅率分離課稅

【 ( 售 價 1,000 萬元-成本 800 萬元-售 價 1,000 萬元

× 3%)×持有期間 1 年內稅率 45% 】= 76.5萬元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5

※ 重點二( 5 ) ：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 1/4)
交易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 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屬興櫃股票交易
，如已按房地合一稅 2.0 視為房地交易者，免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下稱AMT) 規定課稅

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6

※ 重點二（ 6）：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 2/4)

修正前  修正後

① 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

入 AMT課稅(稅率 20% ，

免稅額 670萬元)

② 上市櫃、興櫃股票交易所

得停徵所得稅

①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

額 ) 交 易 ， 依 持 有 期 間 適 用

45% 至 15% 稅率分離課稅

② 上市櫃、興櫃股票交易不適用

出資額交易，於修正前屬財產交易所得
自 110.1.1 起，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恢復課徵 AMT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2-7

※ 重點二（ 7）：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視同房地交易( 3/4)

釋例：甲 100% 持有乙公司(未上市櫃)，於持有 1 年內將乙公司之全

部股份出售，乙公司股權價值 100% 由我國境內房屋組成，股份售價

1億元、取得成本 6千萬元，假設未提示其他必要成本費用

      甲出售乙公司股份視為房地交易房地合一稅

=【( 1億元- 6千萬元)- 30萬元】× 45%=1,768.5萬元

▲ 30萬【= 1億元× 3% ， LIM=30萬】

 【交易時】之持股比率、股權價值 2項條件是否同時成就認定

 按【股份或出資額】持有期間判斷適用稅率

倘甲僅出售乙公司 30% 股份~~

                仍視同房地交易，就該出售股份計算所得課徵房地合一稅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3-1

※ 重點三（ 1）：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

●稅率—原則依持有期間適用差別稅率 ( 1/2)

適用對象 適用稅率
持有期間

修正前 修正後

境內
個人

1年以內 45%
45%

超過 1年，未逾 2年 35%

超過 2年，未逾 5年
20%

35%

超過 5年，未逾 10年
同修正前

超過 10年 15%

非境內
個人

1年以內 45%
45%

超過 1年，未逾 2年
35%

超過 2年 35%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3-2

※ 重點三（ 2）：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
●稅率—例外規定( 2/2)

交易樣態 修正前 修正後

境
內
個
人

因公告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 5 年以下
房地(註)

稅率 20%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房屋，自土
地取得日起算 5 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地
(註)

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
金參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興建完成
取得房地後第一次移轉且持有期間在 5
年內

倘屬上開以自有土地與營
利事業合建房屋之情形，
稅率 20%

稅率
20%

其餘情形，依持有期間按
差別稅率課稅

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滿 6 年，課稅
所得超過 400萬元部分(課稅所得
400萬元以下免稅)

稅率 10%

修正前之持有期間為 2 年內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3-3

※ 重點三（ 3）：申報方式

交易標的 申報時點
房屋、土地 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次日起
30 日內
申報

房屋使用權 交易日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交易日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
或出資額

交易日

境內個人與非境內個人申報方式相同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4-1

※ 重點四（ 1）：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1/3)
●目的：

   防杜利用土地增值稅與房地合一所得稅之稅率差異，以自行申報高於公

   告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規避所得稅負

課稅基礎

=房地收入-成本-費用-土地漲價總數額

減除上限=交易當年度公告土地現值-前次移轉現值

超過限額部分，不得減除

不得減除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所計算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得以費用列支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4-2

※ 重點四（ 2）：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 2/3)
釋例： A君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 2.0 之土地 1筆(符合土地增值稅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10%) ，    

          持有期間 1 年內(同一年度內買賣)，實際出售價格為 100 ，取得成本為 60 ， 該次出售時

         之申報土地現值為 80 ，公告土地現值為 40 ，前次移轉現值為 40；假設無其他費用。

修正前 修正後

按「申報現值」
計算漲價總數額

倘按「公告現值」
計算漲價總數額

按「公告現值」計算漲價
總數額，超過部分之土地

增值稅得以費用減除

土地增值
稅

(80-40)*10%
=4

(40-40)*10%
=0

以「申報現值」計算
土地增值稅
(80-40)*10%=4

房地合一
稅

【( 100-60)-(80-
40) 】* 45%=0

【( 100-60)-(40-40) 】
*45%=18

【( 100-60)-(40-40)-
4 】* 45%=16.2

總稅負 4+0=4→ A 0+18=18 → B 4+16.2=20.2

A 與 B 稅負差異 14

★ 不得減除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未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80-40)÷ 申報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40 ｝ 
 × 土地增值稅 4=4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5

※ 重點五：調降推計費用率，並增訂上限金額
●理由：

         參考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使未提示證明文件之費用推計基礎較符實情

內容：

推計費用率由 5% 調降為 3% ，並增訂上限金額為 30萬元

實際發生費用超過上限金額者，得提出證明文件，核實認定

，不影響其權益



涉及個人課稅修正重點 6

※ 重點六：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地，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理由：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房地，其登記所有權人為個人，與具

   獨立法人格之營利事業得為所有權之登記主體有別

修正前 修正後

按營利事業課稅規定辦理
【房地交易所得計入獨資、合夥
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由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
「營利所得」，依規定課徵綜合
所得稅】

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
【房地交易所得由獨資資本
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個
人規定申報及課徵所得稅，
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
事業之所得額】



不受修法影響之情形
維持 20% 稅率者

個人非自願性因素(如離職)之短期( 5 年)房地交易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建商合建之短期( 5 年)房地交易

個人參與都更或危老重建者，其取得房地後之第一次移
轉且持有期間在 5 年內交易

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滿 6 年之交易，維持稅率 10% 及

免稅額度 400萬元



不受修法影響之情形

非自願性因素之短期( 5 年)房地交易

① 調職或非自願性離職

② 土地遭他人越界建築

③ 無力清償債務遭強制執行

④ 負擔醫藥費

⑤躲避家暴保護令相對人

⑥他共有人未經其同意而交易共有房地

持有期間在 5年
以下者，得適用
20% 稅

1



以自有土地與建商合建之短期( 5 年)房地交易

不受修法影響之情形

類型 合建分屋、合建分售、
合建分成、自地自建

期間 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 5 年內完
成並銷售該房地

稅率 20%

2



不受修法影響之情形
參與都更或危老重建者，其取得房地後之第一次移轉且持有期間在 5 年內交易

依都市更新條例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都市更新，或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

原所有權人以舊房地參與「合建」取得新房地者為例，其取得日及持有期間

規定如下，於 5 年內交易者，維持 20% 稅率

新土地 新房屋

取得日 以原土地取得日為準 • 原所有權人為起造人：
    以新建房屋核發使用執照日為準
• 建商興建完成登記後移轉予原所有權人：
    以房屋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

持有期間 以原土地取得日計算至交易日

3



不受修法影響之情形
其他取得日之規定

取得日之認定

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被徵收土地之日

經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
權人之土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重劃前土地之日

個人 (出資者)以資金參與自辦土地重
劃，取得出資金額之折價抵付之土地
(抵費地)

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4



房地合一稅案例
※ 出售繼承取得房地

●案況： 
A君之父甲君於 80 年間買賣取得房、地，甲君於 105 年 5 月歿，所遺

該房、地由甲君配偶乙君（ A君之母）繼承 1/2 持分， A 君與其兄、

姊則各繼承 1/6 持分；乙君於 108年 6 月間歿，其所遺繼承自甲君之

1/2 持分房、地，由 A 君與兄、姊各繼承 1/6 持分， A 君與兄、姊於

110 年 4 月間出售該房、地，則 A君出售該房、地屬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之持分為？

財政部104 年 8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號令

ANS： 1/6 ( 其兄、姊亦同；另各 1/6 房屋持分應於 111 年 5 月

份綜合所得稅申報時併計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



房地合一稅案例
※ 出售受贈自配偶取得房地

●案況(一)： 
1.X君之 107 年 2 月 5 日以 900萬元買賣取得房、地，並於 109年 3 月 1 日

贈與配偶 Y君（公告現值+評定現值 180萬）， Y 君於 110 年 7 月 20 日出

售該房、地，售價 1,100萬元，則 Y 君出售該房、地之 房地合一稅為？（假

設未提示出售費用）

ANS： 59.5萬元( 1,100萬- 900萬- 30萬)* 35%                                 

            ◎ 出售費用 LIM=30萬( 1,100萬* 3%=33萬> 30萬元)         

                     
財政部106 年 3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號令



房地合一稅案例
※ 出售受贈自配偶取得房地

●案況(二)： 
2.承上繼承案， A君之父甲君於 80 年間買賣取得房、地，甲君於 105 年 5 月

歿，所遺該房、地由甲君配偶乙君（ A君之母）繼承 1/2 持分， A 君與其兄

、姊則各繼承 1/6 持分；乙君於 108年 6 月間歿，其所遺繼承自甲君之 1/2

持分房、地，由 A 君與兄、姊各繼承 1/6 持分， A 君於 109年 3 月 1 日將繼

承取得計 1/3 持分贈與配偶α君， α君於 110 年 7 月 20 日出售該房、地， α

君出售該房、地屬房地合一課稅範圍之持分為？

ANS： 1/6 (另 1/6 房屋持分應於 111 年 5 月份綜合所得稅申報

時併計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107 年 10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04570號令



納稅義務人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
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第 1項各款適用範圍，應依同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
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同法第 71 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納稅義務人於 103 年 1 月 1 日之次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間繼承
取得，且納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 2年以內。（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被繼
承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且納稅義務人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繼承取得。

 二、 前點交易之房屋、土地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者
，納稅義務人得選擇依同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並依同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繳納
所得稅。

 三、 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間內申報，但於房屋、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期限前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並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稽
徵機關應予受理，惟應認屬逾期申報案件，依同法第 108 條之 2第 1項有關未依限申報規定
處罰；該補繳之稅款，得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免依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第 2
項規定處罰及加徵滯納金。惟應依各年度 1 月 1 日郵政儲金 1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
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四、 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二點規定選擇按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及第 14 條之 5 規定計算及申報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於房屋、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得向稽徵機
關申請註銷申報，並依同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
合所得總額，於同法第 71 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

財政部 104 年 8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號令



一、個人取得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項第 6款配偶相
互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出售時應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
該房屋、土地之日為取得日，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
類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以下簡稱舊制房屋交易損益）或依同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
計算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以下簡稱新制房屋土地交易損益），並按該房屋、土
地原始取得之原因，分別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課徵所得稅。」
二、舊制房屋交易損益之計算，應以交易時房屋成交價額，分別按下列規定減除成本或房
屋評定現值，及前點持有期間個人與配偶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房屋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
    （一）配偶原自第三人出價取得者：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類第 1款規定，得

  減 除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之原始取得成本。
    （二）配偶原自第三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類第 2款規
定，得減除繼承時或配偶原自第三人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
  三、新制房屋土地交易損益之計算，應以交易時房屋及土地成交總額，分別依下列規定減
除成本或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與個人及配偶持有期間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房屋
所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一）配偶原自第三人出價取得者：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第 1項前段規定，得減除

 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之原始取得成本。
    （二）配偶原自第三人繼承或受贈者：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第 1項後段規定，得
減除繼承時或配偶原自第三人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財政部 106 年 3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號令



財政部 107 年 10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04570號令

個人取得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符合本部 106 年 3 月 2 日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號令第 1 點規定者，出售時應以
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為取
得日，並按該房屋、土地原始取得原因，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課徵所得稅。依此，個人出售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如係配
偶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繼承取得，且係被繼承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者，比照本部 104 年 8 月 19 日台財稅
字第 10404620870號令第 1 點第 2款、第 2 點至第 4 點規
定辦理。



結語

抑制短期炒作不動產

落實居住正義

防杜規避稅負行為

維護租稅公平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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